
盘锦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文件

盘安委发 (2019)3号

盘锦市安委会关于印发 《盘锦市安全生产约

谈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 (区 )委 、人民政府,辽东湾新区党工委、管委会,市

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:

按照 《辽宁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

约谈办法的通知》(辽安委 (2019)1号 )要求,全面促进安

全生产工作,强化责任落实,现将 《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实

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工作实际,认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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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安全生产工作,强化对安全

生产工作的督促指导,促进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,有效预防

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,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,依据

《安全生产法》《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 《中

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》《地

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》等相关文件精神,按

照 《辽宁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辽宁省安全生产约谈办

法的通知》(辽安委 (2019)1号 )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,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约谈 (以 下简称约谈 ),

是指市安全生产委员会 (以 下简称市安委会 )、 市安全生产

委员会办公室 (以 下简称市安委会办公室)根据安全生产相

关情形和工作需要,约见存在安全生产问题的各县 (区 )及

乡镇 (街道)党委、人民政府 (含管委会,下 同),市政府有

关部门及生产经营单位 (含 中央、省驻盘企业和市属企业 ,

下同)负责人,就安全生产有关问题进行提醒、告诫指导、

督促整改的谈话。

第三条 市安委会进行的约谈由市安委会办公室实施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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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。

第四条 县 (区 )级 党委、人民政府,市 政府有关部门

和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 市安委会对其有关负

责人进行约谈 :

(一 )管 辖职责范围 30天 内发生 2起 以上 (含本数 ,

下同)同 行业、领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死亡 2人事故的 ;

(二 )辖 区、行业、领域内发生性质严重、社会影响恶

劣的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;

(三 )事故应急处置不力,导致事故危害扩大,造成较

大生产安全事故的 ;

(四 )未履行或未正确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,对市级

党委、政府安排部署的安全生产工作落实不到位、不能及时

完成安全生产工作任务的 ;

(五 )对各类安全生产督查检查巡查中发现的重大生产

安全事故隐患、突出问题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;

(六 )被市级以上行业主管部门列入生产经营单位安全

生产不良记录
“
黑名单

”
的 ;

(七 )其他需要约谈的情形。

第五条 乡镇 (街道)级党委、人民政府 (办事处)及

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 市安委会办公室约谈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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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发 生性质严重、社会影响恶劣的一般事故的 ;

(三 )市政府挂牌督办的重大事故隐患未按规定及时整

改、治理的 ;

(四 )发 生事故应急救援不及时,致使事故危害扩大、

造成严重后果的 ;

(五 )事故查处不力造成严重影响、事故处理决定不落

实的 ;

(六 )市安委会办公室认为有必要约谈的其他情形。

约谈前,提 出约谈建议的单位可根据需要决定相关部门

负责人和企业负责人同时被约谈。

第六条 约谈对象

(一 )县 (区 ),乡 镇 (街道)级党委、人民政府的主

要负责人或者有关负责人 ;

(二 )市政府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有关负责人 ;

(三 )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符合其他约谈情形的生产经

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;

(四 )应 当约谈的其他人员。

第七条 约谈的主要内容

(一 )本地区、本行业或者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情况 ;

(二 )事故发生经过、应急救援情况 ;

(△:)手 故注质、原区分行及应当吸取言勺敦训 :

(四 )本地区、本行业、本单位安全生产形势分析 ;

(五 )下 一步采取的措施和承诺。



被约谈对象应提交事故剖析材料、书面检查报告 (含安

全生产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)等 书面材料。

第八条 启动约谈程序

(一 )市安委会进行的约谈,由 市安委会办公室提出建

议和约谈方案,报市安委会主任审定后,启 动约谈程序并组

织实施 ;

(二 )市安委会办公室进行的约谈,由 市政府有关部门

提出建议,报本部门主要负责人批准后,将 《盘锦市安全生

产约谈通知书》抄送市安委会办公室,启 动约谈程序并组织

实施。

第九条 约谈承办单位应在约谈方案中明确约谈小组

组成人员、主约谈人、约谈内容、约谈程序和对约谈对象的

要求和建议。根据约谈工作需要,可邀请有关专家、新闻媒

体、公众代表等列席约谈。

如有多个约谈对象符合约谈条件的,可一并进行约谈。

第十条 约谈实施程序

(一 )发起约谈单位应在正式约谈 5个工作 日前下发《盘

锦市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》,告知约谈对象约谈事由、时间、

地点、参加人员、需要提交的材料等相关事项。紧急情况下 ,

可以临时通知约谈对象接受约谈 ;

(二 )约 谈时,主约谈人负贡主持约谈Ⅰ作,说 明约谈

事由和目的,逞报约谈对象存在的问题 ;

(三 )约 :爻 对象:安 照不办法第-t条

^否
汇报相关青况 ;



(四 )参 加约谈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对约谈对象进行问

询,并就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;

(五 )主约谈人就约谈事项的讨论分析结果,提 出整改

措施和落实要求 ;

(六 )约谈情况形成 《约谈纪要》。

安全生产约谈后,《约谈纪要》抄送市安委会办公室和

约谈对象所在地人民政府。

第十一条 约谈时限

发生事故的,约谈时间为事故发生之 日起 30日 内。其

他情况,适 时通知进行约谈。

第十二条 约谈对象按照约谈提出的整改要求时限,向

约谈承办单位报告工作进度。全部整改措施落实后形成专题

报告报约谈承办单位。

第十三条 约谈对象应当准时参加约谈,不得委托他

人。

第十四条 本约谈办法不代替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

为的行政处罚和对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市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各县 (区 ),经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、市政府有关部门

可以参照本办法结合本地区、本行业、领域实际或按照工作

职责分工制定具体实施红划,开展不△1区 、不行业、领域的

安全生产约谈。

道路交通事故由市道路交通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



织约谈,火灾事故由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组织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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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 日起实施。

附件:1.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

2.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纪要



附件 1

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通知书
(盘 )_约 谈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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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单位在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 等问题,依据

《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实施办法》有关规定 , 决定对你进

行安全生产约谈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约谈时间:~年 ~月 ~日 _时 _分

二、约谈地点 :

三、被约谈人 (姓名职务):

四、来时请携带下列证件材料 (见 打√处 ):

□身份证

□营业执照

□书面汇报材料 (自 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 3日 内报送电子文档 )

联系人 : 联系电话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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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盘锦市安全生产约谈纪要

约谈时间:~年 ~月 ~日 ~时~分至~月 ~日 _时_分

约谈地点 :

约谈参加人

被约谈人情况 :

1.姓 名:

2.姓 名 :

3.姓 名 :

主约谈人

单位及职务 :

单位及职务 :

单位及职务 :

电话

电话

电话

单位及职务

记录人 单位及职务

约谈纪要 :



约谈人 (签名 ):

记录人 (签名 ):

被约谈人 (签 名 ):

年一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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